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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檢送「104學年度彰化區免試入學超額比序─縣級競賽採

計項目」（附件一）乙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104年7月15日「彰化區免試入學競賽項目認可小組」

第一屆第八次會議決議辦理。

二、本會議決議摘要如下：「104學年度彰化區免試入學超額

比序─縣級競賽採計項目」修正後通過，惟以下競賽採實

質審查：

(一)彰化縣104年度研製交通安全輔助教材計畫-交通安全教

育宣導廣播劇甄選比賽(社教科)

(二)104學年度童畫心世界繪畫比賽(身障學生參加)(學特科

)。

(三)彰化縣104年度縣長盃跆拳道錦標賽(體健科)。

(四)彰化縣104年度縣長盃圍棋錦標賽(體健科)。

(五)彰化縣105年教育盃圍棋錦標賽(體健科)。

(六)彰化縣105年教育盃跆拳道錦標賽(體健科)。

三、請各校將相關訊息公布於學校網站，並轉知學生與家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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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請各競賽辦理單位確實依「彰化區免試入學超額比序競賽

項目認可採計原則」及提列之給獎方式與得獎額度辦理，

爾後民眾對相關競賽活動認有疑義或不公時，屆請各該辦

理單位惠予釋疑。

五、請上列需實質審查項目之提案單位於104年8月15日前檢送

競賽計畫交本府教育處學管科彙整後，擇期再召開會議審

查。

正本：本縣各國民中學、本府教育處各科、本府社會處、彰化縣環境保護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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